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國小97學年度第1次臨時教師助理員甄選簡章

一、甄選名額：

臨時教師助理員正取3名，備取若干名。
二、報名資格及條件：國民中學 (含) 以上畢業，身心健康、品德良好者。

三、報名日期及地點：

97年9月18日、19日（星期四、五）每日上午9時至12時止，親至本校人事室報名(地址：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一段69號。電話：2591-4085 分機18)。
四、甄選時間及地點：
97年9月22日（星期一）上午9時00分前，至人事室報到，逾時者以棄權論。
五、繳驗表件：報名時繳下列證件正、影本 (影本請用A4紙，正本驗後發還)

(一)甄選報名表。              

(二)最高學歷證件。

(三)國民身分證。            

(四)退伍令 (役男適用) 。

(五)領有相關訓練、工作經驗證明文件者尤佳。
(六)相片二張(黏貼於准考證及報名表上)。

六、甄選方式：口試。(內容含服務熱忱、表達能力、特教學生照顧常識等)
七、放榜：

(一)97年9月22日（星期一）下午6時前於本校網站及人事室公佈欄公告。

(二)正取人員應於97年9月23日（星期二）當日上午9時前攜帶相關證件至本校人事室辦理報到手續；逾期者視同放棄，由備取者依序遞補。

(三)應試人員若不符本校需求，得予從缺處理。

八、注意事項：

（一）錄取人員經查有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六條(各機關長官對於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、姻親，不得在本機關任用)及第二十八條(未具或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、犯內亂罪外患罪貪污行為等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、犯前列以外之罪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者、依法停止任用者、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、受禁治產宣告尚未撤銷者、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疾病者等)各款情事之一者，本校得隨時予以解僱。

（二）工作期間：97年10月1日至98年1月31日。
（三）工作內容與服務標準：

１、在老師督導下提供身心障礙學生之生活自理能力訓練及照顧，情緒及行為處理、學生學習指導等相關事項。

２、協助老師維持教室常規及維護教室整潔。

３、協助老師聯絡家長各項事宜，隨時照顧學生。

４、其他臨時交辦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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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※基本資料審查（由學校審核人員填寫）

項        目

審   查   資   料

審 查 結 果

備      註

1

身分證件

國民身分證

□有   □無
2

學歷證件

最高學歷畢業證書

□有   □無
3

切結事項

切結書

□有   □無
4

兵    役

退伍證明文件

□有   □無
5

經    歷

服務證明、離職證明書

□有   □無
6

專長或訓練

證明文件

□有   □無
7

自    傳

簡要自傳

□有   □無
8

其    他

□有   □無
基本資料審核人員簽章：

1、 甄選報名表請先填妥（照片二張備用）

2、 繳交證件含正本及影本（使用A4紙），正本驗後發還。
3、 請親自報名（委託報名及通訊報名不予受理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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